增城市交通行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广州市交通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市交通行业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创建目标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五次、广州市委八届三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态度，依照“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动态管理、创建达标”的创建工作思路，采取更加有效的创建措施，进一步提升我市交通行业的整体素质和文明形象。

创建目标。按照广州市交委要求和标准，推进我市交通行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深入开展，努力实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项目升级达标，确保于2005年6月份高标准、全面完成广州市交委下达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任务，进一步推动交通行业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二、创建任务和要求

㈠加强交通站点管理。要求：无非法营运车辆和争抢客源现象；有机动车、自行车的停放场地；车辆停靠安全规范；公交站点分布合理，斑马线、隔离棚栏设置科学、方便乘客换乘、上下车和过马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市民对交通便捷程度的满意率＞70%。

㈡提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作风建设，实现廉政勤政高效。要求：设有政府部门集中办公的“一门式”服务大厅；政府部门办事程序公开、规范、高效；建立党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制度，有为市民服务的热线电话等联系方式；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提高市民对勤政廉洁的满意度；对机关工作满意度＞90%，对反腐倡廉工作满意度＞90%。

㈢大力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要求：大力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按交通事故死亡率＜15人/万台车达标。

㈣大力推进“窗口”行业规范化服务。要求：符合本行业服务规范，诚信守法；建立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群众对行业风气满意度＞85%。

㈤整治主要大街和重点地区面貌，加强沿街店铺管理。要求：主要大街和重点地区无违章搭建、无乱张贴和无无证摊点现象；沿街店铺无跨门经营现象，卫生状况良好；沿街店铺门前责任制落实到位；机动车、自行车停放有序。

㈥加强公共设施维护，倡导良好公共道路。要求：车船座椅、车站码头内公用座椅、橱窗、电话亭等公共设施得到精心保护，功能完好，无人为弄脏、损坏现象；车站、码头公共场所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吵架、斗殴等不文明行为，禁烟场所无吸烟现象。

㈦整顿交通秩序，规范市民交通行为。要求：车辆、行人各行其道；车辆、行人无乱穿马路、闯红灯现象；交通畅通，无人为造成的严重阻塞现象；执法人员文明执勤，车辆、行人服从指挥；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

㈧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加快城市道路建设，进一步提高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缓解交通压力；主要道路、公园、公厕等公共场所设有无障碍设施，且管理、使用情况良好；机动车道路面无被侵占、毁坏现象，路面无明显坑洼积水；人行道平整畅通，无损坏占用现象；路灯、道板、护栏等设施完好，道路名称、车站牌等公共图形标志设置合理，文字、注音规范。

㈨加强医疗与公共卫生建设。要求：3-5万居民拥用1个卫生服务中心（站），居民对卫生服务中心（站）的满意率≥80%，卫生服务中心（站）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定点机构≥95%。经营性公共场所证照齐全，亮证经营，其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公共用具严格消毒且不出售过期、变质、伪劣食品；食品卫生符合卫生部门相关的质量标准，无重大食物中毒事故；政府部门建立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系统；建立通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网络，严格执行疫情通报和信息发布制度；

三、创建机制

㈠组织领导机制。各单位一把手是本单位创建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我市交通行业创建工作由市交通局统一协调指导，成立市交通行业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长史寿山，副组长陈七建、林桂权、黎冀，成员由各单位创建工作第一责任人担任。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协调和监督各单位落实《增城市交通系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以下简称《责任书》）。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邓淦铭，联络员叶伟鹏，工作人员周杨威，具体负责我市交通行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日常组织和督办工作。办公室设有市交通局，电话：82612110、82649936。

根据《增城市交通行业创建工作项目分工实施表》（下称《项目分工实施表》，详见附件）划分的任务类别，成立8个创建专项工作组。各专项工作组组长根据任务类别的内容要求，组织各有关责任单位（部门）制定具体工作计划，督促落实各项创建项目工作。

1、道路运输组。

组长：黎冀；副组长：李运安

2、城市交通组。

组长：黎冀；副组长：李运安

3、停车场管理组。

组长：黎冀；副组长：李运安、周伟锋

4、交通站场组。

组长：陈七建；副组长：陈尚才、陈汉明

5、港口码头组。

组长：陈七建；副组长：庞寿、傅维权

6、公路管理组。

组长：林桂权

7、政务环境组。

组长：陈七建

8、创建活动组。

组长：陈七建

各责任单位应相应成立本单位创建工作领导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做好本单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

㈡联络员机制。为了切实加强各责任单位落实各项责任工作的检查，建立联络员制度，由各单位分管创建工作负责人（直接责任人）担任联络员。从2004年12月开始，每月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检查通报《责任书》落实情况，研究解决有关问题。

㈢协调督办机制。由局创建办牵头，港航部门、两个总站、相关科室、客运企业等责任单位组成创建督导工作小组，具体负责落实《增城市交通系统创建工作项目分工实施表》。通过建立协调督办制度，定期组织召开协调工作会议，通过巡查、抽查、暗访等方式，协调、指导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㈣保障机制。各单位要根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工作要求，把创建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与本行业生产工作同规划、同部署，保障创建工作人员到位、措施到位、经费到位，落实好各项工作。

㈤检查考评机制。市交通系统创建办牵头，办公室、运管科、监察室，增城、新塘港务处、交管总站、地方公路总站、客运企业等单位组成创建检查、考评工作小组，组织开展创建检查考评工作。各责任单位要严格落实领导目标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把创建工作的成效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工作的重要内容，切实保证创建工作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各创建责任单位要将文明城市考评指标细化、量化，制定实施方案，形成专项目标责任制，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各项创建工作。市交通局创建办要抓好创建工作的日常考评，以简报方式通报各单位工作进展情况。

四、工作安排

按照广州市交委的工作部署和“早准备、早开展、早见效、早完成”的工作要求，我市创建工作分为四个阶段：

㈠宣传发动阶段（2004年12月）。

由创建办组织召开增城市交通行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与交通系统创建责任单位签订《责任书》，明确各单位创建任务分工；制定《交通行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实施方案》和《考评表》，各责任单位根据目标责任书要求和有关工作部署，拟订本单位具体实施方案，全面动员和部署，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及交通行业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各责任单位要加大创建宣传力度，加强在车站、码头及主要街道、重要路段的公交候车亭等地设立一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公益宣传广告，努力在交通行业内营造良好的创建氛围。

㈡全面实施阶段（2004年12月-2005年5月）。

各责任单位根据目标任务分工，将各项考评指标细化、量化，对照《项目分工实施表》和《考评表》，对已达标的项目要进一步巩固成果，对存在明显差距和不足的项目要查找原因，对照薄弱环节进行重点专项整治，全面推进创建工作，使各项工作项目全面升级达标。

㈢迎接考评阶段（2005年2月-6月）。

1、开展自测自评。市交通行业创建办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自测自评工作。按广州市交委的要求对我市交通行业各项创建项目进行全面摸查，将存在的主要问题登记存档，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时限和具体措施。整理自测自评结果，报广州市交委创建办。

2、组织完成摸拟考评、整改工作。创建办要提前制定模拟考评方案，组织各责任单位做好牵头项目及交通系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模拟考评工作，各专项工作组积极做好配合工作。

3、开展整改工作，全面实现创建目标。根据模拟考评结果，由创建领导小组提出整改意见，各专项工作组组织相关单位限期完成整改工作。

4、创建资料收集、归档。根据考评要求，创建办负责收集和编制各类创建工作资料、档案和宣传资料。

㈣迎接验收阶段（2005年6月）

根据广州市交委的迎检方案，创建办负责牵头、各专项工作组和各责任单位予以配合，制定交通行业迎检工作计划，组织做好迎接广州市检、省检、国检等准备工作。

附件：增城市交通行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项目分工实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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